
○○○因檢舉他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訴願決定，提起再訴

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89.10.04. 臺八十九訴字第29033號再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10月4日

再訴願人：○○○

　　再訴願人因檢舉他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八九）公訴決字第０七八號訴願決定，提起再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再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再訴願人於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公司）興建之「○○」，於預售屋廣告刊登獨一無二面對二座學校、一座

○○公園、一八００坪棒球場、活動中心、市場及多項公共設施，建材採

用高級氣密窗、基座採花崗石，室內採用高級名貴木門，客廳及主臥室設

備雙迴路閉關，浴廁及廚房貼磁磚到頂等虛偽不實內容，致其購買預售屋

及停車位，有違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四條規定云

云，向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提出檢舉。經該會調查結果，以本案

難認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情事，乃於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八九）公參

字第八八０三五四四號－００三號函復再訴願人。再訴願人不服，向本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向本院提起再訴願。

　　　　理　　由

　　按「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

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

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規

定。本件原處分機關以系爭廣告（一）有關建物周圍公設環境部分，○○

公司除文字描述，亦於廣告之封面底頁右下側明顯篇幅載有相關地理位置

圖，相關廣告內容與建物位置圖係刊載於同一份廣告物，且該位置圖經該

會派員實地查證尚無重大差異，合併觀察尚不致引起相關大眾對系爭建物

與周圍公共設施地理位置錯誤之認知。（二）有關建材設備部分，該會實

地查證，系爭建物各戶門窗依外觀為鋁門窗建材，而氣密窗外觀與鋁門窗

建材無異，均為鋁合金，僅結構依緊密性區分氣密性等級，況系爭廣告建

材與設備欄中描述有關建物門窗僅以紅字特別強調正字標記發色鋁門窗，

難認有廣告不實。（三）有關客廳及主臥室設置雙迴路開關一節，依○○

公司提供之電氣迴路圖及現場查看建物分電箱為開關與插座各有不同迴路

，系爭廣告所載雙迴路開關，難謂有不符。（四）有關室內高級名貴木門

部分，以建物室內房門為木製，是否符合高級名貴之形容詞，尚無鑑別標

準。（五）有關基座花崗石及陽臺漆晴雨漆部分，有○○公司購買花崗石

材發票及發包油漆工程承攬書證明。（六）有關浴廁及廚房磁磚到頂部分

，以系爭建物浴廁及廚房都有加裝天花板，且磁磚均貼至天花板，與廣告

稱貼磁磚到頂，難謂有重大差異。（七）其餘設備部分，不銹鋼曬衣架、



洗衣機、烘乾機、電冰箱、電鍋、吹風機等專用插座及○○系列同級品衛

浴設備等，經逐項檢視與系爭廣告所述尚無明顯差異，乃認本案難謂有違

公平交易法情事。再訴願人以系爭廣告公共設施部分明顯與廣告內容不符

，類似情形於經司法判決認定為虛偽廣告，另依○○建築師公會之鑑定報

告指出系爭建物客廳及主臥室未設置雙迴路開關，基座僅入口處二柱為大

理石，餘則非為大理石，廚房及浴廁磁磚只貼至塑膠天花板下，天花板上

未砌磚粉刷及貼磁磚等語，原處分機關認系爭廣告無違反公平交易法情事

，實有不當云云，訴經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訴願決定，以系爭廣告稱「獨

一無二面對二座學校、一座○○公園、一八００坪棒球場、活動中心、市

場」，該二座學校為○○國中及國小，○○公園為○○市○○公園，一八

００坪棒球場、活動中心位於○○公園內，市場為○○市場，系爭「○○

」工地剛好位於○○公園、○○公園及○○公園（○○市場邊）等三個公

園間，該三個公園皆已完工數年，都有籃球場、活動中心等多項公共設施

，而廣告末頁，附有上開設施之位置圖，不得執「面對」一詞，認系爭廣

告不實。另該會實地勘察，系爭建地前入口處即有二柱為花崗石，與系爭

廣告第二頁謂基座花崗石，並無不符，且廣告末頁建材與設備中，並無約

定建物全部基座均為花崗石，而一般交易習慣全部基座均為花崗石者，並

不多見。其次，貼磁磚到頂部分，系爭建物浴廁及廚房都有加裝天花板，

且磁磚均貼至天花板處，有現場拍攝照片可稽，與廣告「貼磁磚到頂」之

意並無不符，一般建築實務浴廁及廚房上面，通常會施裸露之排水管管線

，而必要施作塑膠天花板，故在有塑膠天花板之浴廁及廚房，貼磁磚到塑

膠天花板為止，應屬一般消費者所能接受範圍。又系爭廣告第二頁「客廳

、主臥室設置雙迴路開關」，依其提供之八十六年○○月○○日臺灣電力

公司審核之電氣迴路平面圖顯示，系爭建物之客廳具有大號及二號迴路，

而臥室具有一號、三號及四號迴路，該會於現場查看建物分電箱為開關與

插座各有不同迴路，系爭廣告「建材與設備」中未明定雙迴路開關之電氣

設備為何，且○○公司已按約施作雙迴路開關，再訴願人未能說明建物之

雙迴路開關應為何種型式，與廣告有何不同，該會認系爭廣告難謂不實，

並無不妥。至再訴願人所提之鑑定報告，查○○公司八十九年一月向臺灣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庭提出對該報告之陳述意見，稱「本件鑑定單位○○建

築師公會○○處，係由被告指定......原告曾電詢本件主持之建築師，建

築師表示本件鑑定報告部份非出自其手，係經他人多次修改，自己亦覺得

不妥......」，是雙方對鑑定報告及鑑定結果尚有爭執，而依再訴願人八

十九年五月十九日檢具之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函，與○○公司八十九年五月

二十五日函送之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判決書及對鑑定報告陳述意見書等資料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並未對鑑定報告之真實性加以認定或斟酌，而系爭廣

告內容包括建物環境、建材、設備及平面配置圖，其中建材與設備更明列

有外觀、門廳等上百種建材與設備，雙迴路開關僅為廣告第二頁之一部分

，未列入最末頁之建材與設備中，且開關種類亦非重大決定交易因素，縱

完工後之建物稍有差異，該差異尚屬輕微，不構成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一條之不實廣告。至所舉該會八三公處字第一三三號處分書，其內容係

被處分人於售屋廣告上記載系爭建物設有安全警衛室、○○大門、○○雕

塑、○○亭、雕塑噴泉、兒童遊樂場等十二項社區設施，惟該建物交屋逾



一年，除警衛室、○○大門外，其餘設施均未興建，而認其廣告有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情事，與本案案情不同，不得比附援引，遂駁回其訴願，經

核並無不妥。又預售屋之交易標的尚未具體成形，大多於廣告中繪製位置

圖以介紹預售屋之周邊道路交通及公共設施等，而公共設施著重於其方便

性及使用性，而非是否在於建物視線範圍內，系爭廣告所稱之二座學校、

一○○公園、一八００坪棒球場、活動中心及市場，消費者依一般社會通

念，當不致認會位於預售屋視線範圍內觸手可及之處，況廣告末頁有該等

設施位置圖，輔以說明所謂運動及休閒設施之位置，均足以認為系爭廣告

所指之公共設施位於預售屋附近，不得執「面對」一詞，謂系爭廣告不實

。再者，該會就再訴願人檢舉事項，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赴實地勘察

系爭建案相關地理位置及建材是否與廣告相符，經兩位住戶同意至現場調

查，並有實景拍照存證，再審酌相關事證，乃認定○○公司並無廣告不實

情事，復經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訴字第０二四一七號再訴願答

辯書辯明在卷，所訴核不足採。原處分及原決定均應予以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再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及第

九十九條第二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　　員　陳猷龍

　　　　　　　　　　　　　　　　　委　　員　劉代洋

　　　　　　　　　　　　　　　　　委　　員　劉春堂

　　　　　　　　　　　　　　　　　委　　員　李復甸

　　　　　　　　　　　　　　　　　委　　員　董保城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四日

　　　　　　　　　　　　　　　　　　　　　　　　代理院長　張俊雄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